越级申报征求意见函
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调整工作正在稳步推进，根据《南京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及人员聘任办法》（南字发〔2016〕78号）等文件相关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于破格申报和越级申报规定如下：
· 越级申报严格把关；破格人员不得越级申报。
· 对越级申报的，基于机会均等原则，如未通过不得参加下一级岗位评定。
本人_______已知晓本次专业技术岗位调整工作相关要求。本人越级申报__________，如未通过不得参加下一级岗位评定。
申报人：
2025年11月  日





学院意见
	





院长（签字）：
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

党委书记（签字）：
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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